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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候选人推荐表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个人照片
（高清1寸）

	民    族
	
	国    籍
	
	政治面貌
	
	

	最高学历
	
	最高学位
	
	行政级别
	
	

	技术职称
	
	会员证号
	
	

	工作单位
	
	所在部门
	
	单位职务
	

	办公电话
	
	传    真
	
	手    机
	

	电子邮箱
	
	通讯地址
及邮编
	

	身份证号
	
	工作单位
行政区划
	
	专    业
	

	研究方向
	

	推荐渠道
（单选）
	□相关单位   □学会专业分会   □学会工作委员会   □学会理事单位   □其他

	所在重点
实验室
	□是（如是，请填写实验室级别及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否

	学术头衔
	□院士（中国科学院/中国工程院/其他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长江学者                   □国家杰出青年基金
□千人计划                   □万人计划              
□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会理事会任职
	· 第二届理事会（2010-2015） □理事  □常务理事
· 第三届理事会（2015-2021） □理事  □常务理事
· 第四届理事会（2021-2026） □理事  □常务理事

	学会分支机构任职
（可扩行）
	专业分会/工作委员会名称
	任职时间
	职务

	
	
	
	

	参与学会活动情况
（近5年）
	□很多，5次以上               □较多，3-5次     
□一般，1-2次                 □很少，几乎不参加

	希望参与的学会工作领域
	□学术交流      □智库建设     □咨询规划      □人才评价      □科学普及 
□国际合作      □期刊出版     □会员工作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（可多选）

	学习经历（大学或职业教育填起，6项以内）
	起止年月
	校（院）及系名称
	专业
	学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主要工作经历（6项以内）
	起止年月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国内外其他社会任（兼）职（6项以内）
	起止年月
	单位名称
	职务/职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主要业绩和成果（包括科技奖励、专利、代表性论文、著作等，以近五年为主）
	











	
对学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


	













	候选人个人声明
	本人郑重承诺：推荐材料真实、准确；本人自愿参与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候选，入选后将遵守学会章程，履行理事职责，积极参加学会活动！
候选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意见
	（内容是否准确，是否同意推荐）



负责人签字：
盖章：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推选渠道意见
	（内容是否准确，是否同意推荐）



负责人签字：
盖章：
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制表
填表说明
1． 学会：本表中提及的学会，特指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，如“学会会员”指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员。
2． 技术职称：应填写具体的职称，如“研究员”“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”“教授”等，请勿直接填写“正高”“副高”等。
3． 会员证号：为方便备案，请根据会员证书填写准确的会员证号，可登录会员系统（http://csmnt.scimall.org.cn/）查询，如遇问题可联系学会秘书处办公室。
4． 工作单位、所在单位：应为法人单位。
5． 工作单位行政区划：填写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。
6． 单位职务：属于单位内设机构/部门的职务应填写清楚，如“XX部部长”。
7． 推荐渠道：同一候选人仅可选择一个推荐渠道，“其他”特指对学会或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员，经学会理事长/副理事长提名的候选人。
8． 推荐渠道意见：
(1) 单位推荐的，由单位出具推荐意见，签字盖章；
(2) 学会专业分会推荐的，由专业分会出具推荐意见，分会负责人（原则上为分会主任委员）签字；
(3) 学会工作委员会推荐的，由工作委员会出具推荐意见，工作委员会负责人（原则上为主任委员）签字；
(4) 学会理事单位推荐的：由理事单位出具推荐意见，签字盖章；
(5) 其他，由学会理事长/副理事长出具推荐意见，仅签字即可。
9． 如遇其他问题，请联系学会秘书处办公室（张倩倩，010-62796707、1881145662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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